
关于廖春兰等行政处罚情况公示
序号 处罚决定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 法定代表人 机构代码 事由 执法依据 处罚结果 执法主体 日期

1 普2310040424号 廖春兰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25
日

2 普2310040425号 戴华生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25
日

3 普2310040369号 李昌爱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28
日

4 普2310040370号 耿发坤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28
日

5 普2310040371号 胡秋羽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28
日

6 普2310040372号 邓延配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28
日

7 普2310040373号 徐飞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28
日

8 普2310040407号 杨立荣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29
日

9 普2310040382号 彭召尧
个人将湿垃圾与可
回收物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10 普2310040383号 钱然然
个人将湿垃圾与可
回收物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11 普2310040384号 程大雷
个人将湿垃圾与可
回收物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12 普2310040385号 李仁俊
个人将湿垃圾与可
回收物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13 普2310040386号 刘原伸
个人将湿垃圾与可
回收物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14 普2310040387号 陈勇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15 普2310040388号 陈正春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16 普2310040389号 李映云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17 普2310040390号 李云霄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18 普2310040391号 吕佑才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19 普2310040392号 马德全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20 普2310040393号 王庆生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21 普2310040394号 杨建华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22 普2310040395号 张跟才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23 普2310040396号 郑飞龙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24 普2310040398号 魏祥
个人将湿垃圾与可
回收物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25 普2310040399号 寇磊
个人将湿垃圾与可
回收物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26 普2310040402号 王兴怀
个人将湿垃圾与可
回收物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27 普2310040403号 陈小柱
个人将湿垃圾与可
回收物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28 普2310040405号 徐龙
个人将湿垃圾与可
回收物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29 普2310040406号 杨丹丹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30 普2310040426号 杨闪闪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31 普2310040427号 杨莉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32 普2310040428号 刘龙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33 普2310040429号 刘萍
个人将湿垃圾与干
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
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
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
，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
至相应的收集容器。其中，可
回收物还可以交售至可回收
物回收服务点或者其他可回

收物经营者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0
日

34 普2310040413号 陈玉彬
将没有防水要求的
阳台改为卫生间、

厨房间

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
法》第五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项、第（三）项：住宅室内装
饰装修活动，禁止下列行为
：（二）将没有防水要求的
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、厨
房间；（三）扩大承重墙上
原有的门窗尺寸，拆除连接
阳台的砖、混凝土墙体。

罚款人
民币伍
佰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1
日

35 当2310040391号 刘建 机动车车容不洁

《上海市机动车清洗保洁管
理暂行规定》第五条第一款
：凡在本市城市道路以及国
道、干线公路上行驶的机动车
，应当保持车容整洁。

罚款人
民币陆
拾元整

闵行区
颛桥镇
人民政
府

2023年8月31
日


